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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22 城中共计 7城开展了集中供地，分别为广州、成都、天津、南京、济南、

苏州和无锡。从 7城的表现来看，我们认为有如下特点：一是集中供地的相关政策已出

现松动，部分城市因无法完成全年供地计划而不得不打破集中供地年度不超过 3次的限

制，开展了第四轮集中供地；二是各城从形式上大多可避免大面积流拍现象的出现，但

是触底的溢价率依然可以反映出土地市场景气度不佳；三是在全国房地产行业跌入寒冬

期的情况下，企业的投资能力和城市吸引投资的能力分化加剧，尽管政策已强调禁止城

投托底，部分城市依然无法摆脱这一现状。

一、2021 年下半年以来，土地市场持续降温，集中供地政策的适用性出现变化，部分

城市不得不打破政策限制。

集中供地政策的初衷是“稳房价、稳地价、稳预期”，与当前土地市场的现实情况

已发生背离。2021 年下半年土地市场骤然转冷，各城为规避大面积流拍纷纷下调了供地

数量，但这一举措也直接导致了年度供地计划无法依靠三轮集中供地完成。因此，今年

年初，部分城市就公布了年内开展四轮集中供地的计划。

我们关注到，10 月份，苏州和无锡两城开展了年内第四轮集中供地，率先打破了集

中供地年度不超过 3次的限制。而除此外，9月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发布通知，显

示武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计划在 9 月、10 月、11 月继续安排 3个批次的集中供地，

全年集中供地共计将达到 6次；同月，长沙官方通知其土地推介方式将进行调整，今后

不再按年度批次推介土地，更改为年度常态化更新推介。至此，多城集中供地政策已出

现不同程度的松动。我们认为，2021 年初土地市场的“过热”问题已不复存在，集中供

地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房企的投资门槛，在当前的行业环境下有能力深度参与集中

供地的房企数量十分有限，因此部分城市放松集中供地规则或退出集中供地模式是在土

地市场低迷期的一种必然选择。



二、从 10 月集中供地结果来看，土地市场热度仍维持低位，多城集中供地整体溢价率

触底。

10 月开展集中供地的 7座城市无大面积流拍现象，但极低的土地溢价率反映出土地

市场热度并无回升。广州是当月开展集中供地的唯一一线城市，本轮集中供地的土地溢

价率仅为 0.5%，而今年前两轮的溢价率分别为 5.60%和 6.55%，并且在本轮土拍中有 3

宗地块发生流拍，2宗地块提前终止，成交率仅为 75.00%。其余 6座二线城市中，天津、

济南、苏州和无锡 4 城的流拍率均为 0；成都 48 宗地块成交 44 宗、流拍 4宗；南京 46

宗地块中成交 31宗、流拍 1宗、延期出让 14宗。溢价率方面，济南、苏州和无锡 3城

全部成交地块均以底价成交，南京、成都和天津的整体溢价率依次为 2.58%、0.44%和

0.13%。整体来看，7城中除南京的 1宗地块触顶成交外，其余地块中绝大多数为底价成

交，少量为低溢价成交，土地市场仍十分冷淡。

三、财政部 9 月印发有关通知，严禁通过国企购地等方式虚增土地出让收入，但从次月

集中供地表现来看，部分城市城投托底作用依然突出。

从 7城集中供地的拿地企业名单来看，城市吸引投资的能力存在明显分化。作为一

线城市，广州的集中供地吸引了保利、中国铁建、中建地产、华润置地等大型品牌房企

的参与，保持央国企的主旋律。除此外，无锡也吸引了绿地和保利两大品牌房企拿地 5

宗，与上一轮集中供地中以地方性企业拿地为主的情况相比有热度回升的迹象。

其余城市中，成都、南京和济南三座城市城投公司的参与度普遍较高。我们关注到，

9月 24 日，财政部印发了《关于加强“三公”经费管理严控一般性支出的通知》，其中

提到“严禁通过举债储备土地，不得通过国企购地等方式虚增土地出让收入，不得巧立

名目虚增财政收入，弥补财政收入缺口”。通知发布后的次月，三座城市城投托底作用

并未弱化，侧面反映出城市对外来投资的吸引力不足。而与此相反，本轮集中供地中天

津表现有所好转，17 宗成交地块中仅 4宗由城投类公司单独竞得，另有 4宗由城投类公

司和民企或国央企联合竞得，较上一轮集中供地八成地块由城投类公司竞得的情况相比

有显著改善。苏州在本轮集中供地也吸引了一些民营企业和品牌房企的参与，共计 8家

民营企业参与并取得地块。在溢价率普遍维持低位的情况下，民企的广泛参与是体现城

市土地市场热度差异的一个重要迹象。



附件 1： 2022 年 10 月 7 城集中供地相关情况

城市 供地数量 成交数量 流拍数量 流拍率1 终止/延期数量 溢价率

广州 20 15 3 16.67% 2 0.50%

成都 48 44 4 8.33% 0 0.44%

天津 17 17 0 0.00% 0 0.13%

济南 18 18 0 0.00% 0 0.00%

南京 46 31 1 3.13% 14 2.58%

苏州 20 18 0 0.00% 2 0.00%

无锡 13 13 0 0.00% 0 0.00%

合计 182 156 8 4.88% 18 -

数据来源：各大媒体，东方金诚

1 本报告所述“流拍”不包含延期出让、终止出让等情况，流拍率的计算公式为“流拍率=流拍地块宗数/（成交地块宗数+流

拍地块宗数）”，以广州为例，其流拍率=3/（15+3）=1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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